
附件2

《平谷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文物名录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、依据、过程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（2024年修订）《国家文物局关于印发<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管理暂行规定>的通知》（文物保发〔2021〕37号）有关规定，为贯彻落实《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总体方案》《北京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实施方案》和平谷区四普实施方案精神，全面推动和完成我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，现计划将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名录予以公布。
二、主要内容

为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，全面掌握我国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情况，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，2023年10月22日，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通知(国发〔2023〕18号)， 决定于2023年11月起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。根据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《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总体方案》的通知﻿(文物普查发〔2024〕1号)，普查分三个阶段进行：
第一阶段：2023年11月1日—2024年4月30日主要任务是建立各级普查机构，确定技术标准和规范，开发普查系统与采集软件，开展培训、试点工作；第二阶段：2024年5月1日—2025年5月31日主要任务是以县域为基本单元，实地开展文物调查；第三阶段：2025年6月1日—2026年6月30日前主要任务是依法认定、登记并公布不可移动文物，建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，逐级验收并向社会公布普查成果。目前我区正在进行第三阶段，需要在报北京市文物局正式验收前，公布我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文物名录。
（一）第一阶段

2024年1月10日，北京市政府印发《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第四次文物普查的通知》（京政发〔2024〕3号）。同年3月14日，我区以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政府名义印发《平谷区人民政府关于成立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的通知》(京平政字[2024]1号)，并于2024年4月30日前建立区级普查机构，成立区级领导小组，编制完成本区文物普查工作方案并向社会公布，组建并明确普查团队着手开展外业工作。
（二）第二阶段

2024年5月27日，平谷区召开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动员培训会。原区委常委、宣传部长刘建华，区政府副区长马冬梅出席会议并讲话，原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张子昂主持会议。标志我区四普第二阶段工作任务正式拉开帷幕。至2025年5月31日外业结束，历经夏、秋、冬、春四季，普查队员们战高温斗酷暑、顶风雨冒严寒、深入田间地头、穿梭山林平原，逢山开路，迎难而上，对全区每一处文物点位，按照不同分工开展测点、手持终端、航拍、相机拍照、现场文字记录、采集标本、与群众沟通等一系列工作，圆满完成全区183处三普文物点复查，复查率100%。外业实地调查、数据采集合计468处。其中三普复查183处，长城资源259处，新线索26处。
（三）第三阶段

 2025年7月22日，北京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，总结第二阶段经验成果，部署第三阶段工作任务。2025年8月26日，区四普办召开2025年度平谷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第三阶段工作推进会，对开展第三阶段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。截至目前，区四普办已完成内业数据整理及省级端上报468处（含183处三普复查、259长城点位、26处新发现），内业完成率100%，并全部通过市四普办数据审定。根据工作部署，现已进入新发现文物认定的关键阶段。
（四）工作内容
本次公布的26处新发现文物线索，在全区相关单位、各乡镇街道、村居委会的大力配合和帮助下，区普查队跋山涉水、细致勘查的重要成果。这些新发现文物类别丰富，主要涵盖红色抗战遗迹，它们见证了平谷作为冀东抗战根据地的光荣历史，是“红谷精神”的重要物质载体；各类碑刻、摩崖石刻，记录了平谷地区历史变迁、宗教信仰与民俗风情，是解读地方历史的石质档案；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，反映了近现代以来社会生活与建筑技艺的发展。
（五）下一步工作
现根据普查实施方案进度要求，需对我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，新发现的26处不可移动文物点位通过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开。自公布之日起，请各有关单位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等法律法规要求，进一步贯彻“保护第一、加强管理、挖掘价值、有效利用、让文物活起来”的工作要求，采取切实可行的保护方式，妥善处理经济建设、社会发展与文物保护的关系，落实保护措施，认真做好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、管理和合理利用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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